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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2025年激光医学学术年会

企业参会通知

医学术便函[2025]第 340 号

尊敬的激光医学领域相关企业：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主办， 广东省医学会承办，广东省

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中山眼科中心协办的中华医学会2025年激光医学学术会议

将于2025年12月12日-14日在广州市举行。大会组委会诚挚地邀请贵公司参加此次

会议。

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医研企协同创新及医学科研成果转

化和应用。欢迎本领域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研发生产相关企业、出版发行单位、服

务供应商等单位自愿参加，展示和推广相关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交流相关知识

和信息，共同推动医药卫生科技创新体系的可持续发展，造福广大患者，助力“健

康中国”建设

本次会议围绕国内外激光医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开展主旨报告、专题研讨

、论文交流等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会议将突出基础与临床结合、交流与培训并

举、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全力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一流学术平台。

。

再次诚邀贵企业参加此次盛会，期待在广州市与您相会！

中华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202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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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基本信息：

时间：2025 年 12 月 12 日-14 日 地点：广州市天河希尔顿酒店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

承办单位：广东省医学会

协办单位：广东省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中山眼科中心

参展联系方式: 刘海鹏 17701082602，邮箱：lhp@folod.cn

初步日程：

12 月 12 日 12 月 13 日 12 月 14 日

上午 报到

全委会

大会开幕式

特邀报告

离会中午 专题会

下午 分会场学术交流

晚 青委会

二、展览展示项目介绍

（一）展位

价格：20,000 元/个

展览时间：12 月 12-13 日

（二）专题会

会议邀请各参展单位和组织在会议期间举办专题会。专题会统一纳入会议的整体日

程进行安排和管理。

项目 时长/场次 价格

主会场专题会 12月13日 10 万元

分会场专题会 12月13日 5 万元

三、参会须知

（一）参会流程：请于 11 月 10 日前；报名填写本通知所附申请表并发回秘书

处 lhp@folod.cn；秘书处将于 11 月 10 日之后开始签署正式合同；合同签署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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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付款流程；组委会根据参会金额、签署协议（或申

请表）及付款日期等综合排序确定展位位置、专题会时间等具体安排。

（二）付款方式：银行转账

户名：中华医学会，账号：0200004109014455170，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

京市分行东四支行。汇款时请注明本次会议名称。付款期限以合同约定为准。

（三）变更与取消

参会企业如因特殊原因需变更或取消参会项目，须以书面形式向秘书处提出

申请，通过其它形式取消无效。退款期限及比例以合同约定为准。

四、展览展示规定

1、本次会议为专业医学学术会议，相关药品和医疗器械研发生产相关企业、

出版发行单位、服务供应商等单位自愿参加会议及附设展览展示。参展单位须

具备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颁发或者认可的生产经营资质。

2、参展单位展览展示的内容包括经过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正式批准国内生产或

批准进口的药品、诊断试剂、医疗器械及正规出版机构出版的医学学术、技术、

信息、科普等各类期刊、图书资料及电子音像制品等。凡未经国家相关主管部

门正式批准的产品不得参加。如违反此规定，由参展单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展单位在会议期间展示、宣传的产品内容和形式必须科学、真实、健康、

清晰，不得违反《广告法》、《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得以

任何形式欺骗或误导线上参会人员。参展机构须严格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4、参展单位必须遵守会议场馆和大会组委会关于消防、安全、防疫等方面的

制度和规定，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5、参展单位不得在会议期间开展与会议和展览无关的活动，展览展示活动不

得影响学术活动的正常进行。

6、如因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疫情、政府征用或限制

使用场馆等）造成会议延期或取消，主办单位除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外，不承

担连带责任。


